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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稿 

 

17年來篳路藍縷，為「少」先鋒！ 

秘書長葉大華：現在是交棒年輕人最好的時刻！ 

 

   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（簡稱：台少盟）秘書長葉大華，經總統

提名與立法院同意，將於明日(8/1)出任監察院首屆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，

並於今日（7/31）辭任台少盟秘書長，以及辭去全部所有公私部門各項諮詢

委員或召集人或董事理事等職務，並獲聘轉任為台少盟無給職顧問，後續工

作將由台少盟副秘書長劉志洋接任，持續為台灣青少年權益與福利打拼。 

    葉大華秘書長表示，回想 17年前，因看見台灣青少年在社會福利與權

益上，長期被國家政策所忽視，她一個人從一張辦公桌開始，以「讓政策成

為青少年的力量」為立會宗旨，開始為青少年六大權益發聲。台少盟從只有

22個會員團體，到今日有 47個遍及全台各地的兒少團體盟友，在她的努力

擘劃及不懈奔走下，發展到如今已有兩處辦公據點及 13名專職人力，也已

成為我國最主要的青少年權益及社福倡議組織。 

    細數葉大華秘書長過去 17年來，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，一步一腳印串

聯起公私部門、國會民代、意見領袖等，讓 18歲公民權、青少年公共參與

發聲、青少年勞動權益多元議題打開社會的能見度、並逐步影響政策、乃至

於十八歲公民權於今年已經有重大突破，成為朝野都有共識的修憲案，也即

將一併下些民法成年年齡，讓世代正義及還權青年的理念得以落實。此外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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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華秘書長也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核心精神，結合跨領域的兒少及公民

團體推動修正完成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、制定「高級中等學校

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」，實質保障建教生權益。而她另一項最

顯著的貢獻，就是對於兒少及性平新聞報導發展出監看行動，並與公民媒體

改革團體攜手合作，推動媒體識讀監看行動及建立新聞自律機制，實質影響

及促進台灣媒體閱聽環境的改革。此外葉大華秘書長於 2004年起與蘋果慈

善基金會合作開啟青春不輟關懷中輟、中離生輔導計畫、此後於 2016年進

一步合作「圓愛」與「受虐兒」補助計畫、2018年推動「青春不輟返校助學

金」計畫等，另外 2009年開啟與全家便利商店共構的「逆風少年大步走」

計畫，這些計畫透過台少盟對兒少議題的專業與外部委員的公正評議，讓台

少盟成為可受社會信任的兒少資源公益共享平台，將大眾捐款轉化為對兒少

最有效益的資源分配與投資，將資源公平分配引導到更需要的地方，也讓台

少盟扮演國內具有公信力的公益中介組織角色。 

  葉大華秘書長表示，這一路篳路藍縷，非常感謝有許多肯定兒少權益推

動的理監事們、盟友們、好朋友、捐款人、不斷用實際行動力挺我們，台少

盟才能夠走到今日，並成為一個少數能做資源分配的中介組織，獲得各界的

信任與支持。 

    「現在是交棒年輕人是最好的時刻！」葉大華秘書長表示，目前台灣的

下一代正面臨很多內外大環境的變化及考驗，讓年輕人能夠為自己的權益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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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發聲，促使更多人聽見青少年的需求，進而影響國家政策有更健全及公

平的發展，都是台少盟團隊接下來很重要工作。她也相信及期許目前接班團

隊的能力，一定能在多變與多元的年代，持續拉起鞏固與守護青少年生涯發

展的防線，為青少年的福利與政策超前部屬，擔負起交棒的任務。她自身也

會以當兵入伍的心情，去承擔未來人權監委更大的責任，一起為台灣兒少及

青少年人權持續打拼！最後她也特別公開，714日未能順利於立法院行使監

委同意權備詢時的五分鐘口頭說明，盼能帶著這份初衷，為我國人權制度的

建立克盡己職! 

 

台少盟理事長李建清，特別在台少盟理監事歡送會上，致贈【為「少」先鋒】獎座，感

謝葉秘書長 17年來為台灣青少年的付出。 

 

媒體聯絡人：台少盟副祕書長 劉志洋 0912-282-468 

            企宣公關組長 蘇弘暉 0922-433-019 

 

 



 
 

 
4 

監察院第 6 屆監察委員被提名人葉大華 

列席立法院第 10屆第 1 會期第 1次臨時會第 1次全院委員會 

 

109年 7月 15日 

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    本人葉大華現職為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，很榮

幸在投入兒少權益及社福領域工作長達 25年後，獲總統提名有機會成為我

國第一屆國家人權委員，為推動我國兒童人權保障制度盡一份心力。 

    個人過去所從事的兒少權益倡導工作，涵蓋四百多萬十八歲以下的兒童

及少年，雖然佔有台灣六分之一人口，卻分享不到 10%的國家預算，也尚未

有投票權，並且面臨嚴峻的少子女化、貧富差距惡化、家庭功能式微與教育

人權不彰的危機。這些危機帶來如家庭暴力、疏忽虐待、性暴力、自殺、體

罰、霸凌、經濟剝削，剝奪人格尊嚴等兒童人權侵害的挑戰，有些甚至是國

家的消極不作為造成的集體侵害與結構性國家暴力。這些面臨生存發展處境

不利的兒童少年，我們需要透過全面且制度性的人權保障措施，積極聽見她

他們微小的聲音，接住她/他們的需要。 

    因此個人多年來組織台少盟等多元公民團體，依據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

約》精神，從法令政策制度面上倡議、推動、監督國家制定兒少權益法令。

如大幅翻修完成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、建立兒少代表制度、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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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建教生權益保障專法、中途離校學生輔導及通報辦法、下修公投法公投年

齡，乃至現今尚在  貴院持續努力中的修憲降投票年齡、民法成年年齡下修

等十八歲公民權法案。此外近二十年來個人持續透過參與中央對地方政府社

會福利績效考核，走遍全台灣深入了解各縣市政府推動兒少福利工作的困境

與限制，並積極透過兒少預算的監督，突顯國家對兒少預算投資之不足與不

符世代正義，引導相關部門正視保護性、發展性工作預算占比偏低，難以落

實兒童基本生存發展權保障之問題。 

    我國於 2014年通過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》，並於 2017年舉行首次國

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，國際審查委員於結論性意見中第 15點建議我國成立

獨立的國家人權機構，並內設監督兒童權利的專責單位；或成立兒童監察使

辦公室；或設置兒童權利委員以受理、調查、處理針對所有公私部門的兒童

權利申訴事件。  貴院依此也曾於 2018年建請監察院針對設置兒童監察使

進行評估，然據了解監察院目前尚未設置相關機制。 

   兒童監察使制度係《兒童權利公約》獨特的制度創建，民間團體呼籲設

置兒童監察使制度也已行之多年，司改國是會議後也有設置兒保辦公室之呼

聲，尤其行政院於 2003年組織改造精簡裁併兒少專責單位後，近年來幼小

兒童虐待、少年職場受虐、網路霸凌等案件頻傳，缺乏以兒少為主體之專責

機制，徒仰賴跨部會組織協調成效實為有限。故為回應《兒童權利公約》以

兒童為權利主體之精神，兒童監察使制度之設置應積極推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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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故本人如能獲 貴院同意任命擔任人權監察使，我將致力於推動建置我

國兒童監察使制度，以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》的落實、推廣與應用為核心，

除向政府相關部門首長提出政策建議、鼓勵相關部門發展有利於兒童權利與

福利的政策及作法、連結公民社會及媒體提升民眾對於兒童權益的意識、以

兒童的角度及立場提出兒童自身所關切的權利與福利議題、監督兒童成長環

境之改善等，這些也是我個人過去長期從事工作的範疇。亟盼人權監察使的

角色不僅只有監督的功能，更扮演政策建議、社會教育與觀念倡導的積極角

色，並讓監察院成為兒童少年願意信任與親近的人權保障基地。 


